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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間照顧中心 

到多元照顧中心的設置與發展 

陳柏宗 

壹、前言 

提供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居家式與社區

式服務，並建構整合性與連續性照顧模式

已是我國福利政策綱領下所明訂的發展方

向；而如何建全長期照顧體制，充實長照

服務人力與資源，強化服務輸送體系，更

是我國近年來在立法與行政上積極努力進

行規劃與建構的重要課題。 
日間照顧中心自民國 96 年被明訂於

老人福利法的社區式服務當中，是我國推

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內的重點工作，亦為

我國推動長期照顧在社區內進行服務輸送

的重要基礎建設；日間照顧中心在政府歷

經 8 年來的努力推展，至 104 年 12 月底在

全國已達到 177 家日間照顧中心的設置，

未來更將朝向一城鄉一日照的目標邁進，

其不僅已是使老人獲得在地社區照顧服務

的重要來源，更為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的

重要支持。 
藉由日間照顧中心多年來推展營運的

服務成果與經驗累積下，政府在 104 年通

過長期照顧服務法，將小規模多機能此種

整合式服務明定於社區式服務當中，使居

家、社區與機構住宿等服務能有機會因應

接受照顧者與家庭照顧者的需求，提供多

元與整合性的在地服務，並在法源上取得

提供服務的依據，此即為多元照顧中心之

設置原由。因此，在原有日間照顧中心的

服務基礎上，衛生福利部社家署於 104 年

將 22 家日間照顧中心擴大服務使轉型成

為多元照顧中心，並預訂於今年 105 年計

畫再開辦 18 家多元照顧中心，使全國能有

40 家多元照顧中心來優先示範小規模多

機能此種多元整合性的照顧服務方案。 
綜觀近八年來日間照顧中心與多元照

顧中心的發展歷程，可以了解到我國從以

往的居家式與機構式的服務提供，不僅致

力於朝向社區式服務來進行建構，更開始

對於多元整合式的服務提供進行嘗試與推

展，此兩種社區式服務提供，對於滿足受

照顧者與家庭照顧提供者的需求應是有所

助益。藉由日間照顧中心延伸到多元照顧

中心推展過程的審視，亦有助於彰顯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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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體系上的定位與價值。 

貳、日間照顧中心的設置與發展 

日間照顧中心是我國推動社區照顧最

重要的基礎建設，其不僅是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推展重點，更是在社區內正式照顧服

務輸送的端點（吳玉琴等，2014）。日間照

顧中心服務提供模式並不存在於我國國民

以往生活的經驗當中，更跳脫了傳統僅由

家庭或機構來提供高齡或身心障礙者照顧

服務的模式，此種生活文化的背景使得該

照顧服務模式的推展在現實實務中顯得更

加困難（李孟芬等，2013）。然而藉由衛生

福利部與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在日

間照顧中心籌設與營運階段導入跨領域專

業輔導機制，以及參與經營的組織團體共

同努力下，使全國的日間照顧中心由 97
年的 31 家成長至 104 年底的 177 家，其不

僅是數量上的成長，更提升了照顧服務的

品質，建構起整體長期照顧服務輸送體

系，並具體落實下列照顧服務的意涵： 

一、照顧社區化理想的實踐 

日間照顧中心設置的理想之一，便是

希望能落實長期照顧設施成為受照顧者生

活所在社區中的一環，其不僅需要融入在

地的社區，更重要的是協助受照顧者能夠

延續原有社區內的生活，因此目前日間照

顧中心於籌設計畫階段便需要調查現有周

遭社區可使用之社區資源，在開辦營運後

亦會運用社區內部與周遭資源來辦理受照

顧者的日常活動，其不僅有助於豐富受照

顧者的生活內涵，亦使日間照顧中心能夠

確實且具體的融入到受照顧者生活所在的

社區環境。 

二、連續性照顧體系的串接 

目前日間照顧中心的收案來源係以中

心所在的社區為主要範圍。因此，日間照

顧中心往往必須與在地社區組織或關懷照

顧據點維繫良好互動關係，此有助於中心

與健康的社區居民或長者進行日常互動，

亦有助於中心及早介入對於社區內亞健康

的居民提供健康促進與保健預防的協助。

另對於在日間照顧中心持續弱化或轉變成

為重度失能或失智的受照顧者而言，中心

亦需要與社區內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

合作，以便能提供後續轉介與銜接服務（陳

柏宗，2011）。此種結合在地社區組織與機

構，共同守護社區內輕度、中度與重度等

不同程度失能與失智受照顧者所提供多樣

化的銜接服務，使日間照顧中心開始串接

起在地連續性照顧服務網絡，更有助於使

受照顧者能獲得持續經營在地生活與互動

的契機。 

三、單元照顧的具體落實 

在近年來強調單元照顧的概念導引

下，新設日間照顧中心多已捨棄傳統集體

大空間環境設計與共同活動帶領的模式，

而是採取控制每個單元約十至十五位受照

顧者，且每個日間照顧中心設有二至三個

照顧單元的模式來進行設計，藉由個別單

元在實質空間的具體界定與環境形塑，將

受照顧者依不同程度的失能與失智狀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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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分組，並在個別單元內進行生活的陪

伴與照顧服務的提供。此種單元照顧的實

踐，有助於受照顧者與其他伙伴更緊密的

生活互動，更有助於使受照顧者在單元內

經營自我生活，提升受照顧者生活品質與

所獲得的照顧服務品質。 

四、自立支援生活的促進 

藉由無障礙環境與自立支援概念的導

引，目前新設日間照顧中心內均設有無障

礙廁所盥洗室與簡易淋浴設施，並設有開

放式廚房，其目的在於使受照顧者能在中

心內發揮自我最大的生活自立能力，並協

助導引進行生活復健，來促成基本個人生

活自立與自理能力。因此，在目前日間照

顧中心的受照顧者，無論是失能或失智，

均不會接受到如以往機構內對於人身不當

約束或包尿布等消極措施，更不會有終日

臥床的狀態，反而是積極協助受照顧者能

在照顧服務的支援下，使獲得最大的自立

能力，進而維護受照顧者的尊嚴。 

五、個別化生活照顧的提供 

在現有的日間照顧中心當中，每一位

受照顧者皆有屬於自己專屬的個別照顧計

畫，其中包含對於被照顧者的各項評估，

亦訂定有現階段提供照顧服務所擬達成的

目標。其內容除了傳統護理與社工的評估

與照顧計畫，部份甚至包含復健與營養等

跨專業的介入評估與處置，使受照顧者能

獲得較為周全的評估並獲得妥適的整合性

照顧與服務。日間照顧中心此種對於受照

顧者提供個別化生活照顧計畫的擬定與實

施，在目前社區內正式服務輸送體系當

中，是能進一步藉由個案管理來整合不同

專業領域評估、記錄，並據以擬定可行的

照顧計畫來提供給受照顧者個別化生活照

顧與協助的重要措施。 

六、安全照顧環境的推動 

為提供受照顧者一個安全無虞的生活

照顧空間，現有日間照顧中心的開辦，在

一般既有建物均需依照建築管理相關規定

辦理建物變更使用，配合消防與室內裝修

審查，並依審查結果據以進行建物改建與

設施設備的設置，使成為符合現行法規的

安全環境來提供日間照顧服務；同時亦須

配合定期評鑑、公共安全檢查與消防安全

檢查，充份杜絕建物在取得使用執照後的

違法增建，避免受照顧者在未經簽證與審

查的危險環境中活動。此種對於建物環境

安全與合法的堅持，不僅使日間照顧中心

成為受照顧者能安全且安心生活的場所，

更能鼓勵建築師能對日間照顧中心的設計

案提供更具前瞻性的想法與理想的實踐。 

七、失智症患者生活照顧的平臺 

由於高齡人口不斷攀升，失智症患者

的照顧已成為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以往

失智症患者由於家人害怕走失，顯少有機

會外出家門延續受照顧者的社會互動；但

若在機構接受照顧，也常常會被約束，其

接受照顧的情境並非我們所樂見。藉由近

年來日間照顧中心的普遍設置，往往同時

接受失能者與失智患者來接受照顧，不僅

使失智症患者能開始走出家門在社區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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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照顧，也使提供照顧者逐漸了解如何對

應失智症患者在生活上的各種需求，提供

適切的生活照顧與陪伴，使失智症患者開

始在日間照顧中心獲得穩定的生活節奏，

同時能開始累積我國對於失智症照顧的經

驗與了解（傅中玲等，2015）。此外，亦能

有效降低家庭提供照顧者的壓力與負擔，

使患者能持續在家中生活，並獲得在地老

化的機會。 

八、在地照顧文化的形成 

有鑑於日間照顧中心在不同社區的生

活背景與文化差異，如都會區與鄉村區、

山地部落與近海漁村之差異等；加上日間

照顧中心所強調融入在地社區；並考量照

顧服務提供單位本身亦有自己的組織文

化，此三種因素交互作用使得現有日間照

顧中心在累積提供照顧服務的經驗中，逐

漸形成與在地社區生活融合的照顧知能，

也會逐漸形成該中心特有的在地生活照顧

文化。此種生活照顧文化之形成有助於使

受照顧者能延續原有居家與社區生活，亦

有助於使在地社區居民了解日間照顧中心

的運作，並逐步形成提供受照顧者在日常

生活中，亦能在社區內獲得協助與服務的

機會，進而形成在地社區的照顧文化，更

有助於受照顧者在地安養與友善照顧環境

的形塑。 
藉由現有日間照顧中心的規劃設置與

經營對於前述八項照顧服務意涵的具體呈

現，雖然已將國內受照顧者的生活逐步拓

展到原有社區生活的延續，但站在受照顧

者與家庭提供照顧者的角度上，日間照顧

此種單一照顧服務項目的提供，並無法滿

足受照顧者與提供照顧者實際生活上的多

樣化需求。因此，在政策與照顧服務輸送

的規劃上，需要以受照顧者原本已熟悉的

生活環境中，再嘗試提供更為多元整合且

具有彈性的服務提供，以便對於受照顧者

實際生活上多樣的需求有所對應，此即為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提供方案的濫觴。 

參、多元照顧中心的設置與發展 

小規模多機能基本的立足點在於以受

照顧者與家庭提供照顧者的角度，積極思

考照顧服務的提供如何能在受照顧者所熟

悉的生活環境內，對應真實生活上的多樣

的需求。在日本所論述的小規模多機能在

概念上係指提供受照顧者在社區中另一個

「家」，而這個家與受照顧者原有的家彼此

間能互相支援，且能因應受照顧者的需求

在兩者之間相互往返，使受照顧者能獲得

妥適的照顧與服務（小規模多機能ホーム

研究会，2008；苛原実，2011）。在提供照

顧服務的內容方面，則是藉由小規模多機

能此種在社區中受照顧者所熟悉的生活環

境內，能同時提供受照顧者使用日間照

顧、居家服務與臨時住宿（夜間住宿）等

三種以上的服務，提供服務的照顧服務員

能同時共享受照顧者的資訊，並在為個案

量身打造的照顧計畫下提供適切的照顧服

務。 
在日本社區內提供小規模多機能的類

型一般可區分為四大類，分別為宅老所設

施型、日間照顧中心延伸型、團體家屋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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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型與複合型等（三浦研，2003）。在臺灣

由於日間照顧中心發展較為普及與完備，

因此，在我國目前主要由既有的日間照顧

中心來推展小規模多機能的照顧服務方

案，並將其更名為多元照顧中心以示區

別，其目的在於實踐提供受照顧者在社區

內第二個家的選擇，並藉由日間照顧、居

家服務與臨時住宿等三種基本照顧服務，

亦可再延伸提供其他社區照顧服務，如餐

食服務、交通接送與沐浴服務等，使受照

顧者能在多元照顧中心中獲得穩定與妥善

的生活照顧，並使家中提供照顧者能真正

獲得喘息與壓力舒解的機會，進而使受照

顧者能獲得持續在地生活與老化的機會。 
在我國多元照顧中心目前的設置規範

訂定為臨時住宿最多可同時留宿四位受照

顧者，且一週住宿不得超過三日，每間寢

室的面積則需達到 7 平方公尺以上。因

此，在既有的日間照顧中心中擬轉換成多

元照顧中心此種小規模多機能方案，應要

能明確指認出作為臨時住宿的場所與範

圍，並應有適當的阻隔圍蔽，以確保受照

顧者的隱私。然而也因為是國內初次開辦

小規模多機能此種照顧服務方案，對於寢

室隔間應以何種方式來進行空間的區劃與

阻隔，以能確保受照顧者的隱私且避免照

顧過程中彼此互相干擾，仍待進一步探討

與改善。 
由既有的日間照顧中心轉換成為多元

照顧中心並非易事，目前我國仍在發展初

期。在照顧人力的調度上，如何能使多元

照顧中心能有足夠的人力，以便能開始辦

理 24 小時全年無休且無間斷的服務，往往

需要管理經營者予以妥適規劃與考量，尤

其在現行的勞基法的制度下，如何能獲致

營運收支的平衡，極需加以詳細考量。另

一方面由於目前大多數的多元照顧中心係

以既有日間照顧中心來進行改造提供服

務，然而受照顧者臨時住宿所使用像家一

樣的相關範圍，在活動空間的尺度上往往

會較原有整體日間照顧中心的空間尺度為

小，加上受照顧者本身的生活背景、屬性

的差異性，在實務運作上，依三浦研（2006）
所歸納日本以往小規模多機能運作的經

驗，兼併考量我國目前發展狀況，應有下

列照顧服務的重點與特色須要加以重視與

考量： 

一、考量受照顧者原有居家生活的延

伸 

有鑑於受照顧者均來自不同的家庭，

本身亦有相當不同的背景與屬性，甚至連

生活的節奏與居家生活的習慣亦相當不

同；因此，在擬定受照顧者使用臨時住宿

的照顧計畫時，便應要能透過居家服務與

個案家訪對受照顧者原有的居家生活內容

與習性有所掌握，並在提供臨時住宿過程

中盡可能符合受照顧者居家生活內容與節

奏的掌握，方能使受照顧者安心穩定的在

中心內接受服務，並減少彼此間相互干擾

的負面影響。 

二、提供受照顧者妥適的餐食服務 

由於受照顧者本身健康狀況差異的不

同，在餐食的選擇上必須要能有所掌握，

特別是受照顧者在原有家庭中的用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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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與平時在接受日間照顧的過程中有所

不同。因此，除了考量受照顧者本身身體

狀況及進食與咀嚼的條件外，亦需要藉由

居家服務與個案家訪的介入，來了解受照

顧者本身喜好的餐食狀況，並對於受照顧

者用餐過程的狀況與反應有所觀察與掌

握，使受照顧者能在用餐過程中感受到愉

悅的心情。 

三、提供受照顧者易於辨識與掌握的

空間 

對受照顧者而言，雖然多元照顧中心

本身為受照顧者在白天生活上所熟悉的活

動場所，但在夜暮低垂燈光照射下，原本

白天所熟悉的空間未必仍對受照顧者同樣

形成能夠辨識與掌握的場所。為此，當提

供照顧者擬在夜晚提供照顧與服務時，應

要重新審慎檢視個別不同屬性空間在燈光

與傢俱擺設上的辨識性，使個別空間的屬

性讓受照顧者能很容易進行辨識與掌握，

進而使其能安心在此居住，並安全的在其

中活動。如客廳與餐廳等不同傢俱擺設特

徵的強化、臥室的隱私與內部寢具的舒

適、廁所照明的強調等。 

四、白天與晚上空間氛圍的控制 

在國內現有多元照顧中心的場所，大

部分在白天都足夠提供三十位受照顧者來

接受日間照顧服務的使用，並且往往設有

二至三個單元來提供不同單元群組的活動

進行，其熱鬧與互動之頻繁可見一般；然

而當到了夜晚大部分的受照顧者都回他原

本自己的家之後，仍在多元照顧中心所留

下來接受臨時住宿的受照顧者，在面對原

本諾大且熱鬧的場所，往往會造成其感受

到空間的空蕩感，甚至造成落寞感受的負

面影響。為考量此點影響，提供照顧者應

要能在夜晚適當控制受照顧者活動的範

圍，並將範圍內的空間與傢俱進行適當的

調整，以形成溫馨的居家生活場所，減少

此種負面影響的空間感受。 

五、考量空間彈性使用並確保私密性 

在多元照顧中心現有規範當中，並未

明確規定晚上提供給受照顧者的寢室，在

白天不能提供給其他受照顧者進行其他活

動來使用，也因此保留了寢室隔間或隔屏

在設置上的彈性，甚至提供服務單位亦可

選擇彈性收納的床舖來提供服務，使寢室

空間能發揮最大彈性使用的功能。然而如

何在發揮彈性使用之餘，使接受夜晚住宿

服務的受照顧者仍能確保良好私密性，以

維護應有的住宿生活品質，是提供照顧服

務單位所必須考量重點。 

六、受照顧者特殊需求的對應 

面對受照顧者多樣生活的需求，提供

照顧者在多元照顧中心內臨時住宿，應要

能對於受照顧者個別較為特殊的需求有所

對應與服務的提供。如受照顧者本身為中

度失能，卻有洗澡需求的對應；或如受照

顧者為失智，卻有著定時要去上洗手間的

需求對應；甚至對於無法獨自上下床的受

照顧者，如何藉由電動床鋪與輔具的協

助，使受照顧者上下床的需求能獲得良好

的協助與安全的確保，均為需要個別化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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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詳細考量與對應。 

七、提供居家生活的舒適性 

為落實受照顧者在社區中另一個家的

具體實踐，多元照顧中心在夜晚臨時住宿

的運作，應要能積極導入居家生活的元素

與運作模式，使受照顧者能在其中獲得像

家一般的自在感與舒適感。如夜間提供較

為舒適的抱枕，使受照顧者能享受較為悠

閒的居家生活；又如夜晚可換下白天正式

的鞋子與衣服，提供居家生活的拖鞋與較

輕便的衣著，使居家生活的舒適性能妥適

的導入並重現在受照顧者的生活當中，滿

足受照顧者對於居家生活的須求。 

八、居家活動的安排與對應 

藉由多元照顧中心對於居家生活的導

引，在受照顧者本身狀況許可下，提供照

顧者應可適度導入居家活動的安排，使受

照顧者本身能發揮其參與的能力，並藉以

豐富在中心內的生活內涵。如餐食的共同

準備、衣物的折疊與收納、被褥傢俱的協

助整理、點心的共享與聊天等，使受照顧

者藉由居家活動的參與，減少住宿過程中

的不安與緊張，進而提升居住的生活品質。 

九、戶外庭院與環境的活用 

目前國內所開辦的多元照顧中心均為

合法日間照顧中心的建物設施，為此戶外

空地與庭院多被完整保留下來，而非如傳

統建物到處違建充斥。也由於戶外空間環

境的保留，有機會使多元照顧中心內的受

照顧者能參與戶外庭園的園藝工作，甚至

可藉此與在地社區居民進行密切互動。如

由社區志工來進行庭園的認養與維護，使

受照顧者能在此合作平臺上獲得與社區居

民良好互動的機會，同時使受照顧者能在

臨時住宿期間藉由戶外庭院的參與，降低

對於居住的壓力。 

十、外出與社區互動的結合 

基於國內的日間照顧中心往往與在地

社區資源具有良好互動與結合的基礎上，

多元照顧中心所照顧服務的受照顧者，在

社區朋友或志工的協助下，是有機會能外

出中心而到鄰近的社區環境內與居民進行

更為緊密的互動。如晨曦或傍晚共同到公

園的散步運動，節慶至教會廟宇的活動參

與等，藉由社區互動的參與結合，使受照

顧者感受到在多元照顧中心內住宿的意

義，也更加突顯在社區中另一個家對於提

升受照顧者生活品質的重要意涵。 

十一、確保受照顧者的基本生活安全 

在多元照顧中心主要接受照顧服務的

對象均為輕中度的失能或失智的受照顧

者，其本身在意外災害來臨時往往亦不具

有自救的能力，然而多元照顧中心臨時住

宿方案在提供服務過程中照顧服務人力往

往較為欠缺。因此，中心必需要在原本便

已短缺的人力當中，努力使提供照顧者能

熟悉消防逃生避難的演練，甚至是洪患避

難的演練，以確保受照顧者不會由於意外

災害受到損傷，確保受照顧者在災害發生

過程中的基本人身安全。 
現有多元照顧中心的規劃設置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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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述十一項照顧服務的特色與重點均

已有一定程度的對應與呈現，已使我國的

社區照顧在原有日間照顧中心的基礎上，

使受照顧者不僅能走出家門，來到中心延

續以往的生活，促進自立行為與他人生活

的互動；更能在社區中擁有第二個家，使

獲得像家人一般的陪伴與照顧，且更有彈

性的提供照顧與服務，滿足受照顧者與家

庭提供照顧者在真實生活中多樣化的需

求。因此，藉由多元照顧中心的開辦，將

更能使受照顧者能在社區中接受到無間斷

的生活照顧與服務，使照顧者持續經營在

地的生活，方有可能實踐在地老化與終老

的理想。 

肆、結論 

藉由前述對於我國日間照顧中心與多

元照顧中心在規劃設置與發展歷程上的審

視，以及照顧服務提供過程所產生特色的

探討，可以發現到從日間照顧中心延伸到

多元照顧中心的服務連結，對於照顧服務

的提供已越來越貼近受照顧者的居家生

活，也越來越重視如何使受照顧者回歸到

一個像家一樣的環境來接受多元與整合性

的照顧與服務。 
此點亦呈現出未來無論是日間照顧中

心或者是多元照顧中心的規劃設置與服務

提供，亦將逐步與居家照護與在宅醫療相

結合，使受照顧者生活在居家與社區的環

境中，能接受到醫療、照護、長期照顧等

相關網絡的綿密保護，使受照顧者獲得多

元、整合性照顧服務，進一步朝向健康管

理與健康預防促進的方向發展。 
可預期在未來長期照顧保險制定實施

之後，日間照顧中心與多元照顧中心勢必

將在社區照顧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而

目前發展的先例也都將成為未來進一步提

升長期照顧品質的重要參考，值得各界多

加關注並及早投入參與，以建構起我國完

整的長期照顧服務網絡，共同守護受照顧

者生活應有的品質及生命的尊嚴與價值。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老年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 
關鍵詞：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多元

照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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